
增值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6107

通川区 4422

高新区 196

合计 10725



消费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7

通川区 545

高新区

合计 552



所得税基数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191

通川区 1742

高新区 241

合计 4174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575

通川区 708

高新区

合计 2283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8575

通川区 4501

高新区 850

合计 13926



其他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827

通川区 -2763

高新区 -84

合计 -5674



关于市对区税收返还的说明

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税收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

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5〕10号）、《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

通知》（国发〔2016〕71号）设立；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

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号）设立；

所得税基数返还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

的通知》（川府发〔2002〕11 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

〔2008〕37号）设立；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根据《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省与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通知》（川府发〔2014〕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下

划省级税务直属分局征管税收的通知》（川府函〔2016〕221号）

等设立。

2020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决算数为 25986万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06635

通川区 50919

高新区 1873

合计 159427



关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说明

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指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

目标，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分配

给地方的补助资金。中央财政从1995年起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

根据《2020年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2020年主要依据

标准收支缺口、贫困地区单列单算等因素计算确定对各地转移支

付补助额。

2020年市对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159427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30

通川区

高新区

合计 330



关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中央财政从 2008年起设立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根据财政部办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及原环保部制定的《全国

生态功能区划》和省政府发布的《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

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生态环保和改善民生方面。

2020年市对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330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3113

通川区 24875

高新区 1726

合计 79714



关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的说明

2010年以来，中央、省相继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全面推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设，切

实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基本

民生政策的财力需要。分配原则为“上年基数+当年增量”，增量

资金根据当年“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以下简称“三保”）

支出政策，据实测算各地“三保”支出需求后分配下达。奖补资

金主要用于保障县级“三保”支出，确保中央、省确定的“三保”

政策落实到位，切实兜牢“三保”底线。

2020市对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79714

万元。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635

通川区

高新区 86

合计 1721



关于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38 号），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央

财政从 2007年起设立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按照财政部规定，

目前我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范围为资源枯竭城市和独立工矿

区、采煤沉陷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解决

本地因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保欠账、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独立工矿区、采煤沉陷区重

点用于棚户区搬迁改造、塌陷区治理、化解民生政策欠账等方面。

2020年市对区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1721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462

通川区 1458

高新区

合计 3920



关于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怀，

中央、省级财政从 2001年起设立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补

助范围包括省政府认定的革命老区县。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革

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改造、烈士陵园维修改造、老红

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建设维护等专门事务，以及改善革命老区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事务，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和乡村道路、饮水安全等设施建设维护。

2020年市对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3920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4484

通川区 251

高新区 206

合计 4941



关于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的说明

为改善和增强产粮（油）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重视

粮油生产的积极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均设立了产粮（油）大县奖

励资金，具体包含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含制种大县奖励资金）、产

油大县奖励资金、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和省级产粮大市（县）奖

励资金。奖励资金直接测算到县或项目，由各个产粮（油）大县

或项目单位根据中央和省级有关管理规定，用于促进粮油生产和

流通方面支出。

2020年市对区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决算数为 4941万元。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5397

通川区 5052

高新区 790

合计 21239



关于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 2020

年 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

赢扶 贫开发攻坚战 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比照中

央财 政做法，省级财政设立了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制定了

《中 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农〔2017〕102

号）。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支出方向包括：扶贫发展、以工代赈、

少数 民族发展、国有贫困农场扶贫、国有贫困林场扶贫、支援不

发达 地区发展、农村贫困残疾人扶贫。

2020年市对区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21239万元。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93

通川区 195

高新区 23

合计 511



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

〔2015〕7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6〕6号）等文件要求，中央和省级

财政设立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当补助，支持

各地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医疗康复、社会保障等扶持政策。

2020年市对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511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和扶残助残服务体系，

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健康发

展。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484

通川区 1402

高新区 118

合计 3004



关于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的说明

为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国家计委等部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0〕34号）等有关规定，中央财政将车辆购置税相关转移支

付资金整合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安排地方用于交通

运输行业发展。资金的支出范围包括以下内容：交通运输重点项

目；一般公路建设项目；普通国省道灾毁恢复重建项目；公路灾

损抢修保通项目；农村老旧渡船报废更新项目；交通运输节能减

排项目；公路甩挂运输试点项目；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老旧

汽车报废更新项目；国务院批准用于交通运输的其他支出。

2020 年市对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决算数为 3004

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推进高速公路以及红色旅游公路等国省干线

公路水路重点项目建设，强力实施国省干线提档升级，推动全省

公路水运等综合交通建设。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24

通川区 56

高新区

合计 180



关于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

知》（国发〔2008〕37号）。为贯彻落实国发〔2008〕37号文件

要求，中央财政从 2009年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转移

支付由市县统筹安排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建设及原由“六费”

安排的其他支出。

2020年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180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2161

通川区 5573

高新区

合计 27734



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的说明

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号），决定开展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2012年 7月，我省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同步实现制度全覆盖。2014年，按照国家统

一部署，我省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23号），决定到 2014

年末，全省实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经费专项用于发放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参保人

员的基础养老金和对参保缴费人员给予缴费补贴。

2020 年市对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决算数

为 27734万元。

绩效目标：实现符合待遇领取条件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参保缴费人员缴费补贴按时足额兑现，切实维护参保居

民养老保险权益。



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4062

通川区 1909

高新区 304

合计 6275



关于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0号）、

《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 286号）等文件要求，

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

当补助，统筹用于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经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商业保险等补偿后救助对象仍难以负担的、

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帮助困难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2020年市对区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6275万

元。

绩效目标：有效减轻困难群众看病就医负担，维护困难群众

基本医疗权益，增强医疗救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托底功能。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6514

通川区 12215

高新区 672

合计 39401



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说明

2006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15〕43 号）精神，省政府印发《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川府发〔2006〕11 号），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两免

一补”和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2008年，省政府印发《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的实施意见》（川府发

电〔2008〕144号），按照城市“一费制”标准，免除城市义务教

育学生学杂费。2013年，对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实现城乡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全覆盖。2014年，为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

生免费提供作业本。2016年，省政府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府发

〔2016〕9号），建立统一的中央、省、市（州）、县（市、区）

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020年市对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决算数为 39401万元。

绩效目标：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免除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学费，并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建立校舍维

修改造长效机制，为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等。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6232

通川区 13914

高新区

合计 20146



关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精神，为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问题，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按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办法》

（财综〔2019〕31号）和《四川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

办法》（川财综〔2019〕23号），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用于支

持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资金采

取因素法分配，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0年市对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决算数为 20146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有效缓解城

镇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住房困难。



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0

通川区 30

高新区 1

合计 61



关于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起，

设立扶持民办教育发展资金，用于扶持民办高校特色优势专业建

设，促进内涵式发展；支持民办中职、中小学以及幼儿教育发展，

提升教育质量；支持构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奖

励为民办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具体根

据事业发展重点，确定年度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和资金额度。

2020年市对区扶持民办教育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61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民办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办学，促进民办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通川区 50

高新区

合计 50



关于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根据教育

厅等 6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2015

年，省级财政通过优化教育支出结构，设立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

发展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主要包括校

园足球教学训练改革与课程体系建设、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

县（区）建设、市（州）级以上大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校园足

球师资及管理队伍建设、校园足球宣传与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与

集中调研等方面。

2020 年市对区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50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校园足球教学、训练和比赛，提高校园足球

发展水平，促进青少年持续健康发展，为我省实现足球强省培养

基础性人才。



高校共建与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8

通川区 38

高新区 10

合计 86



关于高校共建与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关于“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的要求，为促进我省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2017 年省级财政整合设立了“高校共建与发展专

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就

业困难大学生予以就业帮扶、支持高校重点发展和特色办学等方

面。

2020年市对区高校共建与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86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支持高校改善办学条件，

提升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等各方面能力，提高综合实力；加大对就业困难学生、

到基层服务满三年学生的资助和支持力度。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6291

通川区 4895

高新区 342

合计 11528



关于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用于支持推进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包含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

管理等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从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

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地方性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

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等。

2020年市对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1528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城乡和地

区间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不断缩小，确保孕产妇管理、妇

幼卫生专项等项目顺利有效开展，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和受

益面，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211

通川区 690

高新区 27

合计 1928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的说明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及建设标准等进

行了具体规定。为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实施，中央和省财政健全

完善了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省级财政将用途趋同、规模

较小的专项资金，整合归并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用于

支持和引导全省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和地方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2020年市对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决算数为 1928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422

通川区 868

高新区 96

合计 2386



关于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

改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并从 2009年起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

卫生室逐步推开，至 2013年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全

面实施。

2020年市对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386万元。

绩效目标：资金用于弥补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后的政策性减收等，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后能正常运转。



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4423

通川区 1242

高新区 412

合计 6077



关于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依据《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社〔2016〕16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 号）等政策设立。主要

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四项政策。

2020年市对区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6077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符合政策条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

助、“少生快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对象的补助，确保计划生

育相关政策有效落实。



教师培训计划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60

通川区

高新区

合计 60



关于教师培训计划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和《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有关要求，2011年，我省启动实施“中小

学教师省级培训计划”，对学前教育、中小学义务教育、普通高中

及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教师开展培训，提升各级各类教师队伍素质，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2020年市对区教师培训计划资金决算数为 60万元。

绩效目标：对中小学、幼儿园及中职教师进行专业化培训，

不断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953

通川区 3334

高新区 292

合计 7579



关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的说明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出台，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

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8〕39 号），启动新一轮就业创业工作。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等计划的实施，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捕渔民、退

役军人、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等。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参考因素包括各地常住人口数、登

记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市场主体数、

财力状况及就业资金使用效率等。

2020年市对区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579万元。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任务目标，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



四川省科普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5

通川区 30

高新区

合计 85



关于四川省科普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适应新时代加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建设要求，创新

基层科普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提升基层科普服务的覆盖面、实

效性，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科普资金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科普

工作实际，财政厅会同省科协将原省级科普经费、省级基层科普

行动计划专项资金和中央基层科普行动计划资金统筹整合为四川

省科普资金，资金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支持我省

各级科协组织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科学技术知识普及、

举办科普活动、实施重大科普项目、开展学会学术交流及创新服

务。

2020年市对区四川省科普资金决算数为 85万元。

绩效目标：创新基层科普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提升基层科

普服务的覆盖面、实效性和获得感，增加科普公共服务产品供给，

促进科普公平普惠，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各级科协组织开展科普

活动积极性，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0003

通川区 10536

高新区 755

合计 31294



关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等文

件要求，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对各地给

予适当补助，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流

浪乞讨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

2020年市对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31294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881

通川区 1789

高新区 74

合计 4744



关于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加强和规范省级林业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政厅与省林业和草原局

经充分协商沟通，制定了《四川省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资金安排按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统一、支出方

向协调、绩效结果挂钩”的原则分配，采取直接补助、先建后补、

以奖代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主要用

于现代林草产业发展、森林资源管护、森林资源培育、林草生态

保护体系建设等。

2020年市对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4744万元。

绩效目标：对国有林、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公益林和商品林进

行管护补助；支持基层林业工作站建设；开展林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松材线虫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群众满意度持续上升。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728

通川区 144

高新区 10

合计 882



关于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的说明

为加强和规范省级林业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生

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政厅与省林业和草

原局经充分沟通协商，制定了《四川省省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资金安排按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

统一、支出方向协调、绩效结果挂钩”的原则分配。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主要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社会保险、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出、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新一轮退耕

还林还草补助、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等方向。

2020年市对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决算数为 882万元。

绩效目标：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实施单位林业职工全部

纳入社会保险，对前一轮退耕还林完善政策，新一轮退耕还林还

草补助。



民政事业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65

通川区 385

高新区

合计 750



关于民政事业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组织部

等 18部委《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组

发〔2011〕2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最低生活保

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3〕28 号）等文件要求，省级

财政设立民政事业补助资金，对各地予以适当补助，用于支持社

区建设、社会工作、殡葬服务和民政服务机构能力建设等

2020年市对区民政事业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50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建设，促进民政事业全面

发展。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325

通川区 502

高新区 81

合计 2908



关于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说明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

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

等设立。资金专项用于农村无房或居住在 C、D级危房中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等危房改造。

2020年市对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908万元。

绩效目标：全额保障 “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资金需求，统

筹兼顾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585

通川区 3963

高新区

合计 7548



关于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为

支持稳定和优化农田布局，全面提升农田质量，中央和省级财政

设立农田建设补助资金，主要安排用于农田相关工程建设，优先

扶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农民为受益主

体，扶持对象包括小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涉农企业与单位等，支持用于高标准农田

及农田水利建设。

2020年市对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548万元。

绩效目标：新建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耕地质量逐步提升，农田灌溉排水和节水能力提升。



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76

通川区 120

高新区

合计 396



关于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中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规定，中央和省

级财政设立了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应对干旱、

洪涝、高温、低温冻害、雪灾等农业自然灾害，以及重大农作物

病、虫、草、鼠害和植物疫情方面的补助。

2020年市对区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决算数为 396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及病

虫害防治，全面提升抵御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降低灾害风险。支持防汛抗旱，做好灾

后恢复农业生产，确保农民不减收、农业不减产。

。



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511

通川区 812

高新区

合计 2323



关于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的说明

按照《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四川

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健全我省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经费保障

机制的指导意见》（川财教〔2015〕288号）等文件精神，我省建

立了普通高中经费保障制度，并于 2017年整合为“普通高中教育

补助资金”。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

费补助，缓解普通高中运行和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普通高中学校

改善办学条件等。

2020年市对区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323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各地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确保高考综合

改革的顺利开展；补助各地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用于缓

解普通高中运行和发展中的压力，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



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438

通川区 736

高新区 107

合计 2281



关于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支

援襄渝铁路领导小组省民政局省财政局省劳动局关于处理襄渝铁

路西段民工因工残、亡待遇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川革发〔1972〕

50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劳动局省人事局省

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减职工几个遗留问题的

报告》（川委发〔1982〕61 号）等文件要求，省级财政设立社会

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定期生活补助和体

检补助、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精减退职职工救济、特殊困难

儿童资助等支出。

2020年市对区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281万元。

绩效目标：保障襄渝铁路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精减退职职

工、困难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解决残疾人长期照护困难。



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资源保护利用工程
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95

通川区 96

高新区 2

合计 393



关于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资源保护利用
工程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化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

保护利用的安排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四川

省委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定》等有关规定，省级

财政设立了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重点支

持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疫情监测防控、农业污染治理、农村

能源建设等方面。

2020 年市对区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

工程资金决算数为 393万元。

绩效目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进一步加强动植物疫情监

测防控，治理农业污染，支持农村能源建设。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748

通川区 198

高新区 449

合计 1395



关于水利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进一步提升全省水利设施建设水平和水利防灾减灾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财政支农资金涉及水利方

面的支出进行统筹整合，设立水利发展资金，主要用于中小河流

防洪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山洪灾

害防治等水利建设和改革方面支出，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0年市对区水利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395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治理中小河流、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

理水土流失、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相关建设任务。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通川区 100

高新区

合计 100



关于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

神，设立了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对重点文物、可移动文

物、文物抢救性考古发掘、文物收藏单位库房维修等保护工作予

以补助。

2020年市对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00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文物抢

救性考古发掘、文物收藏单位库房维修，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

史文化遗产，促进文物保护事业发展。



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4074

通川区 1811

高新区 63

合计 5948



关于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的说明

为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规

定，省级财政设立了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构建乡村振兴

新格局、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

2020年市对区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决算数为 5948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园区基地建设、设施装备、产品加工、农业

新业态、品牌建设、科技支撑、组织方式等方面。



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404

通川区 7412

高新区 8

合计 8824



关于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的说明

为推动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实现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川委发〔2018〕

21号）等相关规定，设立了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先进县乡村考评激励补助、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考评激

励补助，以及《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

确定的其他重点任务。

2020年市对区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决算数为 8824万元。

绩效目标：对省委、省政府命名授牌的“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先进县（市、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先进乡镇”“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以及“四川省现代农业园区”按政策

标准进行补助。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569

通川区 1786

高新区 212

合计 4567



关于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

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1〕12号），2011年，按照“增加学位

资源、资助困难儿童、保障基本运转”的基本思路，设立支持学前

教育发展资金，重点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城乡公办幼儿园，扩

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资源，对支持城市和民办幼儿园发展较

好的地区给予奖补，支持各地建立学前教育幼儿资助制度等。

2020年市对区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决算数 4567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和引导各地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提高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缓解“入园难”；继续建立健

全幼儿资助制度，不断减轻家庭经济困难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家

庭经济负担。



学生资助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093

通川区 812

高新区 9

合计 5914



关于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说明

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我省已构建起“免、奖、

助、贷、补”多位一体、覆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教育保障制度

和学生资助体系。2020年，我省出台了《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

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学生资助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0〕2号）。学生资助专项

资金主要用于资助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

通本专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020年市对区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5914万元。

绩效目标：“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有效落

实奖助学金等各项资助政策，较好发挥奖助学金各项功能，支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充分发挥学业激励作用，鼓励学生

潜心学业，更好的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益。



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845

通川区 475

高新区 29

合计 1349



关于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川府发〔2014〕8号），设立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主要用

于养老机构建设和维修改造、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等

2020年市对区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349万元。

绩效目标：积极支持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养老服务需求。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262

通川区 602

高新区 78

合计 1942



关于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5〕3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城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2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等文件设

立，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用于支持推进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住院医师规培、全科特岗、农村订单培养、基础学科研

究、重大传染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等工作。

2020 年市对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942万元。

绩效目标：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县级公立医院全

面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确保城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强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突出机制创新，提高医改系统

集成能力，培育医改特色亮点，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结构，促

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逐步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

机制。



应急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274

通川区 585

高新区 133

合计 1992



关于应急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和《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法律法规，设立应急

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对灾

害受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用于灾害应急处置、灾后人员搜救、

抢救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购置、租赁

抢险救灾工具器械装备，灾害隐患排查、排危除险、临时治理和

因灾损毁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全省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应急保

障队伍建设等。

2020年市对区应急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决算数为 1992万元。

绩效目标：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支持灾

区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慰问、受

灾群众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农房重建或维修加固等，保障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支持做好灾区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衣被等基

本生活救助，确保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安全温暖过冬。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1938

通川区 5902

高新区 410

合计 18250



关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做好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工作，根据《军人抚恤优待

条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等文件要求，设立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资金，用于发放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

2020年市对区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8250万元。

绩效目标：及时足额向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补助，保障

其生活随当地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切实提升优抚对象的荣誉感、

自豪感和获得感。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711

通川区 294

高新区 28

合计 1033



关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了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根据《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

法》《四川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四川省一至六级残疾军人

医疗保障实施办法》，设立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

当补助，用于资助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保，对优抚对象医疗费用

给予补助。

2020年市对区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033万元。

绩效目标：解决优抚对象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切实保障优抚

对象医疗待遇。



政策性保险保费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464

通川区 24

高新区 3

合计 491



关于政策性保险保费财政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强化政策性保险服务，逐步构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保

障体系，提高灾后恢复生产能力，自 2007年起陆续制定实施了一

系列政策性保险财政政策制度。目前，政策性保险财政政策包括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特色农业保险奖补、城乡居民住房地震保险

保费补贴等方面。通过不断丰富保险品种、完善政策、强化管理、

健全机制等措施全力推动，政策性保险在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稳

定居民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效果。

2020年市对区政策性保险保费财政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491万

元。

绩效目标：在政策性保险保费财政补助政策引导下，为广大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在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防

震减灾综合能力，减轻广大居民地震灾害造成的住房财产损失。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83

通川区 50

高新区

合计 133



关于政府还贷二级公路补助资金的说明

2013年起，我省全面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财政部逐步有序取消政府

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央财政按各地锁定债务的

60%安排政府还贷二级公路中央补助。按照《四川省取消政府还

贷二级公路收费债务偿还实施方案》（川办函〔2012〕274号）规

定，省级财政筹集 70亿元，对市（州）、县（市、区）偿还二级

公路债务进行帮助。从 2013年起，省级财政设立政府还贷二级公

路补助资金，用于省对市（州）、县（市、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

的偿债帮助。

2020年市对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33万元。

绩效目标：补助资金及时到位，逐步建立政府提供普遍服务

的普通公路网络，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20

通川区

高新区

合计 520



关于职业教育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48号）和《四川省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从 2015年起，设立职业教育发

展资金，为符合条件的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减免学费、支持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

2020年市对区职业教育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520万元。

绩效目标：继续支持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中职示范

学校、示范专业建设，推进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



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415

通川区 318

高新区 35

合计 1768



关于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的说明

为支持深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2018年，国

务院决定完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最低收购价格，同时，

中央在 11个稻谷主产省份实施稻谷目标价格补贴，以切实保持优

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保持我国稻谷生产基本稳定。

2020 年市对区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决算数为

1768万元。

绩效目标：保持稻谷种植效益基本稳定，保持稻谷生产基本

稳定。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446

通川区 120

高新区 10

合计 576



关于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等规定，为支持各地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央财政安排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用于支持重点动物疫病国家强制免疫补助、

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

2020年市对区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决算数为 576万

元。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

殖环节无害化处理任务。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9062

通川区 2900

高新区 404

合计 12366



关于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中央对地方转

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有关规定，为增强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中央财政设立了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主要用于

支持耕地地力保护、适度规模经营、农机购置补贴、优势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畜牧水产发展、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等。

2020年市对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2366万

元。

绩效目标：促进农业生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

提高农业效能。项目区增收高于平均增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显

著提升。



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979

通川区 2746

高新区

合计 4725



关于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中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有关规定，为加

强和规范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

使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设立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

护补助资金，用于支持耕地质量提升等农业生态保护建设。

2020 年市对区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决算

数为 4725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耕地质量提升，落实草原禁牧补助与草畜平

衡奖励政策，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提升渔业资源保

护水平等。



结算补助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4725

通川区 15794

高新区 3954

合计 54473



关于结算补助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对于年

度预算执行中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规定需要清算的事项，应当在

决算时办理结算”的规定，为了应对年度执行中一些特殊事项对地

方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如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重大减收

增支政策、地方承担具有中央、省、市事权性质的支出、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市财政每年通过结算方式对地方适当安排补

助。

2020年市对区结算补助决算数为 54473万元。



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05

通川区 25

高新区

合计 330



关于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印发国家

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平台总体建设方案〉的通知》（安监总规划〔2015〕

6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安全社区建设的

通知》（安委办〔2011〕38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设立安

全生产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安全生产预防、安全监管执法能力提

升、煤炭工业安全生产等安全生产重点项目建设。

2020年市对区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30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引导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强化安全生产基础

能力建设，加快排除安全事故隐患，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安全监

管执法能力和矿山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能力。



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87

通川区 238

高新区 22

合计 447



关于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的说明

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财政支持方式，提高我省实体经

济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2018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的通知》（川

办发〔2018〕71 号），从支持做大金融产业、促进扩大信贷增量

和险资直投、激励增加定向贷款、健全融资分险机制、完善融资

担保体系、改善普惠金融服务和鼓励直接融资发展等七大方面组

合实施 34条政策，通过财政奖补、风险补贴、财力补助、贴息等

方式，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20年，为支持疫情防控和

全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达产，促进稳就业保市场主体，充分发

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协同效应，财政厅会同省级相

关部门创新制定了骨干商贸流通企业贷款贴息、中小微企业再贷

款财政贴息、融资担保费用补贴、小微企业“战疫贷”和中小微企

业“稳保贷”等多项疫情防控财政金融互动政策。

2020年市对区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447万元。

绩效目标：在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引导下，实现金融机构支农

支小、新兴产业、精准扶贫等重点贷款持续增长，直接融资水平

不断提高，切实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城乡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153

通川区 1079

高新区

合计 2232



关于城乡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省级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根据《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

法》《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等设立，专项用于支持城乡

建设及行业发展。

2020年市对区省级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232万

元。

绩效目标：支持城镇污水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镇公共

厕所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百镇建设”试点镇建设、既有住宅电

梯增设、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等项目；支持灾后市政公用设施恢复

重建。



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88

通川区 1

高新区

合计 189



关于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国办发〔2017〕78号）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8〕30号）精神，

促进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

金。专项资金主要支持粮油仓储、加工、“优质粮食工程”“天府菜

油”行动等，培养壮大粮食产业主体、加快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2020年市对区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89万

元。

绩效目标：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进一步提升粮食仓储

能力，推进粮食产业发展，加强粮食应急供应体系建设，确保粮

食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95

通川区 624

高新区 8

合计 1227



关于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等规

定设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监测预警、综合防治、能力建设等四大体系建设。

2020年市对区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227万元。

绩效目标：统筹开展全覆盖的专职监测、避险搬迁安置等灾

后恢复重建等工作。通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全社会地

质灾害综合防范能力持续提升，重点防治区风险管控水平逐步提

高，威胁县城、集镇及其他人口聚居区的重大风险地质灾害隐患

点得到及时处置，因灾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持低位。



工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996

通川区 2031

高新区 694

合计 3721



关于工业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加快

构建具有四川特色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有效发挥省级财政专项

资金引导作用，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决定》（川委发〔2018〕17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川

委发〔2018〕29号）等文件精神，按照“政策引领、突出重点、

体现差异、强化绩效”的工作原则，重点梳理重点产业链短板、

标志性重大项目，组织推荐一批技术领先、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培

育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

以重点项目带动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各地加快产业布局优化，推

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2020年市对区工业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3721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企业资本向先进产业集聚，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升产业链发展韧性，补齐产

业发展短板，推动“5+1”现代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



交通建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026

通川区 1467

高新区

合计 2493



关于交通建设资金的说明

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重大工作部署，建设交通强省，设立

交通建设资金。使用范围包括：纳入交通运输行业规划范围的公

路（含桥梁、隧道、配套设施）建设及大中修工程、公路客货运

输站场建设、内河水运建设、支持保障系统等项目以及其他项目

支出。

2020年市对区交通建设资金决算数为 2493万元。

绩效目标：根据四川省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结

合交通发展实际，强力实施交通精准脱贫攻坚，持续推进普通国

道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建设专项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小

康社会建设当好先行、提供支撑。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0

通川区 50

高新区 50

合计 150



关于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49号）、《四川省科技服务业发展工作推进方案》，

2015年，省级财政设立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我省

具有人才和智力密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创新性和渗透性强、

发展潜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科技服

务业体系建设以及研发设计、信息资源、创业孵化、科技中介、

检验检测、科技金融、文化科技融合、综合科技服务等科技服务

业态。

2020年市对区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50万元。

绩效目标：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发展增速快、贡献大、氛围

浓、环境优和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集聚区，促进一批科技服务企

业升规入统，新增一批科技服务业产业技术创新载体和平台。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05

通川区 70

高新区 200

合计 375



关于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以及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战略部署，设立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研究、重点研

发（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科技创新基地（平

台）及人才建设以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其他科技创新工作。

2020年市对区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75万

元。

绩效目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形成一批原创性、突破

性、颠覆性成果。通过实施一批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清单项目、重

大成果转化项目，培育一批重大创新产品，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技术合同交易额、全省科技服务业产值、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等指标进一步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中央、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7779

通川区 36703

高新区 750

合计 95232



关于中央、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设立

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现行管理办法为《四川省省级预算内基本

建设投资管理办法》（川发改投资规〔2019〕463 号），资金安排

主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实施“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进一步集中力量办大事、

难事、急事，继续向民生社会事业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欠发达地区、重大在建工程等方面倾斜支持。

2020年市对区中央、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决算数为 95232

万元。

绩效目标：聚焦聚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重点保障省委、省

政府明确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实现全年固定资产

投资目标任务。



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68

通川区 586

高新区

合计 754



关于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的说明

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是用于支持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

方面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一干多支”发

展战略，以及促进高质量发展决定、建立“4+6”现代服务业体系等

重大决策部署，支持商贸服务业重点区域、支持会展业做大做强、

支持加大四川产品市场拓展力度、支持农村市场和流通体系建设、

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示范。

2020年市对区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754万元。

绩效目标：推动建设西部消费中心和中西部现代服务业强省；

开展电子商务和商贸流通脱贫奔康示范县，以及内贸流通服务业

示范县建设；培育服务业强县、农村服务业示范镇，支持商贸服

务业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建设；加大四川产品市场拓展。



省级农村饮水安全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86

通川区 122

高新区 5

合计 213



关于省级农村饮水安全补助资金的说明

“十二五”期间，为做好我省农村饮水安全相关工作，省级财

政设立农村饮水安全补助资金，专项用于支持我省农村饮水安全

建设工作。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委印发了《关

于做好“十三五”期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及规划编制工作的通

知》（发改办农经〔2016〕112 号），“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建设资金以地方政府为主负责落实，中央财政重点对贫

困地区予以适当补助。经省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有关部委备案，我

省印发了《四川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规划》，并

据此保留省级农村饮水安全补助资金，支持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建

设。

2020年市对区省级农村饮水安全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13万元。

绩效目标：落实省级资金补助，加快规划内项目建设进度，

巩固和提升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工作。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708

通川区 2658

高新区 495

合计 6861



关于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在全国

部分省市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2010年，

我省被财政部纳入试点范围。主要是政府对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给予奖励补助。按照中央要求，结

合实际情况，设立了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农村

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等方面支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0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6861万元。

绩效目标：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不断完善

“村民议事、村组织领办、财政奖补”的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机

制。积极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级，打造一批品牌村、亮点村，提

升美丽乡村活力魅力。积极支持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



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141

通川区 146

高新区

合计 1287



关于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
的说明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转化投入方式，创新涉农资金运

行机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创新财

政资金使用机制，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省级财政设立了

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改革创新、农业

科技推广示范、转变财政支持方式、涉农资金整合以奖代补等方

面支出。

2020 年市对区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1287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创新研究，努力取得一批突破性新品种、新

技术和新模式，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深化涉农资金整合，整合归

并涉农资金专项，建立与整合相适应的绩效评价制度，初步构建

农业发展领域权责匹配、相互协调、上下联动、步调一致的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转变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方式，实施农业

担保、贷款贴息、贷款分险等间接扶持方式，引导金融、社会资

本投入农业农村。



市场监督管理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96

通川区 69

高新区

合计 165



关于市场监督管理经费的说明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商标法》

《价格法》《食品安全法》《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定，按照《四川省机构改革方案》有关要求，为保障市

场监管部门履职需要，将原省工商局、原省质监局、原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划入食品类资金整合成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市

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主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的安排部署，结合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商事制度系列改革、强化市

场监管等重点工作，用于省市场监管局统一组织开展的省以下市

场监管部门跨部门、跨地区协同监管与综合执法、商事制度系列

改革、技术机构检测能力提升等项目。

2020年市对区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65万元。

绩效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构建新型市场监管

体系；推进放管服、商事制度、供给侧等系列改革，优化营商消

费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统一组织开展省以下市场监管

部门跨地区跨部门协同监管与综合执法，加强认证认可和质量安

全检测体系建设，提升检测机构技术基础能力和食品风险管控水

平；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确保全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铁路护路专项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64

通川区 25

高新区

合计 89



关于铁路护路专项经费的说明

根据财政厅、省发改委《关于公布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的通知》（川财综〔2013〕65号）要求，从 2014年 1月 1

日起取消省综治委铁路护路办收取的，用于铁路护路工作支出的

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管理费。为做好铁路护路经费保障工作，省级

财政设立了铁路护路专项经费，用于全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相关

支出。2015年，中央取消“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管理费”后，中央综

治办、财政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

保障的通知》（中综办〔2015〕31号），明确要求将铁路护路联防

工作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科学合理核定，确保铁路护路联防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2020年市对区铁路护路专项经费决算数为 89万元。

绩效目标：为全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支持铁

路护路部门开展日常护路、专项重点整治、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等，确保了全省铁路设施设备和交通运输的安全。



省级土地整治项目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29

通川区 175

高新区

合计 504



关于省级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

22—23 条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1〕144号）省级财政设立土地整治项目资金，主要用

于省级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2020年市对区省级土地整治项目资金决算数为 504万元。

绩效目标：继续推进我省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为我省“十四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藏粮于地和节约优先战略，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带动项目区农民增产增收，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的支出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996

通川区 853

高新区 42

合计 1891



关于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的支出的说明

为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根据《跨省域补充耕地国

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

理办法》（国办发〔2018〕16号），财政部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收支管理办法》（财预〔2019〕

64号）和《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18〕

40号），明确了资金筹集下达方式，计算标准和使用范围。

2020 年市对区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支出

决算数为 1891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承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

调剂任务的深度贫困地区安排补偿、拆旧复垦、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生态修复、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农

村发展建设以及购买易地扶贫搬迁服务等。



脱贫攻坚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8

通川区

高新区

合计 28



关于脱贫攻坚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
的说明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切实关心爱护脱贫攻坚一线干部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办法（试行）〉

的通知》（川委办〔2017〕20号），省级财政设立脱贫攻坚一线干

部风险保障基金，专项用于脱贫攻坚工作期间发生意外死亡、伤

害和因脱贫攻坚工作身患特定地方性疾病的一线干部的一次性补

助。2017年 8月，省委组织部、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民政厅、原省卫生计生委印发《脱贫攻坚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

管理办法》（川财行〔2017〕131号），对基金适用对象及标准、

认定程序、补助程序、管理监督等作了全面规定。

2020 年市对区脱贫攻坚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决算数为 28

万元。

绩效目标：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对象、程序、标准，

及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激励广大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干事创

业



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通川区 251

高新区

合计 251



关于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要求，

提高文化、旅游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更好地支持和促进我省文

旅事业的发展，设立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我省文化和

旅游业发展。

2020年市对区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51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加强公益文化活动、优秀艺术作品创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古籍善本保护、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和设备、乡村文化振兴和旅游发展、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化

和旅游宣传营销、文化和旅游行业管理、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建

设、品牌创建奖补引导等文化事业工作的开展。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40

通川区 40

高新区

合计 80



关于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的说明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设立。资金

分配遵循以下原则：以基层为主、以重点工作为主、以因素法分

配为主。

2020年市对区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80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保障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执法办案、专

项整治、综合监管、法制建设、应急演练、抽样检验、以及监管

系统能力建设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0

通川区

高新区 13

合计 23



关于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发展规划，不

断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质量、提升运用效益、优化保护环境、增强

服务能力、提高治理水平，促进和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

年，财政厅会同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修订并印发了《四川省

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建〔2019〕269 号），重

点支持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体

系及维权援助建设、知识产权创新改革、涉外授权专利资助、专

利实施与产业化激励等。

2020年市对区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3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推动知识产

权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和维权保护，纵深推进职务发明知识

产权制度等创新改革，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创新知

识产权金融服务，促进高价值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进一步提升全

省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服务和促进全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78

通川区 422

高新区

合计 500



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大对

薄弱环节的投入，提升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中

小企业科技研发创新，突破制约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

短板与瓶颈，建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2020年市对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500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完善加快建

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育苗壮干”梯度培育力度，培育

壮大我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队伍，针对重点中小企业围绕提质增

效开展管理诊断、咨询和培训服务。



中央财政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28

通川区 237

高新区 3

合计 568



关于中央财政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
的说明

中央财政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

设立。用于支持推进重大传染病防控服务项目，包含艾滋病防治、

结核病防治、包虫病防治、血吸虫病防治、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精神卫生与慢性非传染疾病防治等。、

2020 年市对区中央财政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568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减少艾滋病新发

感染、降低艾滋病病死率，进一步减少结核病感染、患病和死亡，

控制包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的流行，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流行

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研判，及时处置暴发疫情，逐步降低重大传

染病危害，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20

通川区 51

高新区

合计 71



关于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电影专资）为政府性

基金，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1996年起，按照《电影管理条

例》的规定，电影专资提取比例为票房收入的 5%。2015年 8月，

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了《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91号）对电影专资的征收范

围、征管机构、收缴方式、征缴程序、使用范围等做出了规定。

根据办法，自 2015年 10月 1日起，由原先全额上缴中央国库调

整为按 4：6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和省级国库。电影专资主要用于

扶持县城影院建设发展、资助重点制片基地建设发展、奖励优秀

国产影片制作、发行和放映、资助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支持四

川电影“走出去”、扶持电影剧本精品创作和电影人才培养、省级

电影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维护等方面。

2020年市对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1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我省影院建设、优秀影片摄制，鼓励电影走

出去，扩大我省电影影响力，进一步促进电影事业繁荣发展。



旅游发展基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66

通川区 18

高新区

合计 84



关于旅游发展基金的说明

旅游发展基金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1996年，财政部

等 4部门出台《关于印发旅游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

通知》，明确旅游发展基金从乘坐国际和地区航班出境的中外旅客

缴纳的机场管理建设费中提取，提取数额为每次每位旅客 20元，

主要用于支持旅游业发展。旅游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扶持旅游景区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补助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旅游项

目和旅游新业态项目。

2020年市对区旅游发展基金决算数为 84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完善 A级以上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推动旅游新业态蓬勃

发展。



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628

通川区 753

高新区 171

合计 2552



关于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 号），中央和省级设立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并

出台《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7〕128号）和《四川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

办法》（川财农〔2019〕151号）。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主要用于移

民直发直补、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项

目支出，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0年市对区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决算数为 2552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移民收入，不断提

高移民生活水平，逐步达到当地农村平均水平。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540

通川区

高新区

合计 540



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说明

2011年，根据省政府第 8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省大

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省级投资支持原则及资金筹措方案》，设立省级

水利建设资金。资金主要用于对我省在建大中型水利工程予以投

资补助。

2020年市对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决算数为 540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我省规划内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进度，

加强我省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建设。



彩票公益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1588

通川区 1277

高新区 34

合计 2899



关于彩票公益金的说明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财政

部关于印发<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2〕15号）

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

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2020年市对区彩票公益金决算数为 2899万元。

绩效目标：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

社会福利项目，以及符合宗旨的社会公益项目，促进社会福利事

业发展。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统筹协

调发展。支持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活动、大型残疾人体育赛事开展，

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和装备配置

水平，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农村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载体。实施残疾人康复、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促进

残疾人事业发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提升残疾人生产生活能

力。实施城乡医疗救助，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有效减

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维护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确保不因罹

患重特大疾病影响其基本生活。推动实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

工程，改进展陈水平，提升整体效能，推动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

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的良好风尚。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年决算数

达川区 37800

通川区 16600

高新区 4000

合计 58400



关于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的说明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是 2020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

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用于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疫情防控的特

别国债。抗疫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统一组织发行，实行特殊转移

支付机制，通过中央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下达地方，中央财政负

担利息，由地方财政负责还本，从第 6年（2025年）开始，每年

各地按照分配总额的 20%向中央偿付本金，第 10年偿付完毕。

2020年市对区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决算数为 58400万元。

绩效目标：围绕“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的政策目标，

重点支持抗疫相关支出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体系建设等 7个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疫情防控工作落地落实，

发挥抗疫特别国债作为特殊时期特殊政策的积极作用。


